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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1983年考入该校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6年毕业留校执教。1993年东渡日本，先后在日本名校

东京大学和一桥大学作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现任职于清

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 中国的法学教育自凤凰涅磐般重生以后，经过三十年

的辛勤耕耘，现已枝繁叶茂，春华秋实。站在历史发展的十

字路口，法路漫漫向何方？对当前法学教育的路向进行思索

，为未来发展之路赋予指路明灯，寄托了人们对中国法学教

育的理想图景的殷切期盼。 中国的法学教育承载着时代的期

许，将如何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采访

了清华大学的张卫平教授。 问：有人认为，自1895年北洋大

学开办法科以来，中国的法科教育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

也有人认为，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没有真正意义的

法学教育的，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张：首先可以肯定，民

国时期的法学教育是存在的，但1949年六法被废除后，与此

相关的法学教育也不存在了。因为，法学教育主要是法解释

学，是建立在解释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现成的法律体

系，如何能够谈的上法学教育。 1982年之前，我国只有一部

宪法和一部婚姻法。那时候的法学教育主要不是确立权利义

务规范，而是确立政治行为规范。婚姻法必须调整家庭关系

，私法意义上的民法体系是不存在的。因此，从1949年废除

六法全书到1977年法科重建，法学教育基本是空白的。 问：



中国法学教育经过三十年的迅猛发展，已由当年的两所大学

、一所院校扩展为现今的630所法学院系，有人认为，中国的

法学教育已经进入非理性的膨胀阶段，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 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是不是非理性，也不好说。数量

的增加，和过去比的确是比较快。非理性通常是指没有按照

实际发展需要盲目发展。如果是按照市场来发展，这就不能

说非理性。 我们需要这么多法科学生吗？社会能够使他们有

用武之地吗？这是博弈性的。有了这些人，他们可能会扩展

出就业途径。从这点来看，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呢，这些人的

市场消化过程会不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呢？还不能一概而论。 

太多的学校竞争，总会自然地优胜劣汰。我们既不能人为地

制造法律院校，也不能人为地限制，要靠市场自我调节。 我

认为这种淘汰必须是通过就业评价来进行，但是现在就业中

灰色地带还太多。每个学校都有特定的毕业生群体，他们控

制着相关行业的人事流通，这对于法律人才的就业影响是相

当厉害的。另外还存在地方保护的问题，因此，目前还谈不

上是有序竞争。竞争不充分，要产生自然淘汰，还是有相当

的难度。 尽管教育不是完全开放的市场，但市场竞争仍然存

在。我估计应该有三分之一的法学院校今后会被淘汰。 另外

，法学院系急剧扩张是否会导致现在教育质量的下降？学校

发展这么快，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师资储备，再加上教材内容

、教学方式、考生素质、硬件建设不能与之配套，造成教学

质量不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可以做出这种评价的。 问

：有学者认为，法律本科、法学硕士、法律硕士的课程设置

存在交叉之处，造成了一种混乱。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张

：中国当前法学教育的培养模式，应该说主要有两个层次、



三种类型。两个层次是本科和硕士，三种类型是本科类型和

研究生中两个类型。对于法律硕士来说，我们的初衷是要培

养大量的复合性人才。作为法律硕士，现在的问题是基本按

照法律本科来培养，但我们想主要培养他们的实务操作能力

。 另外，现在法学教育的问题是对实务人才的培养还不够，

导致我们在本科层面课程设置存在问题，我们的课程设置基

本上是按照从理论法学到概念阐释再到实务运用的思路来设

计的，我们主要是想培养学生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和掌握。至

于法律概念如何在实务中应用，这还需要学生到实务中去学

习三至五年。 现在法学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理论和实践完

全是两张皮。我们的培养模式主要是以培养法官、法学研究

工作者为基本趋向的，而不是像英美国家那样，以培养律师

为主。这样的培养模式与整个大陆法系的培养模式有关，因

为大陆法系强调的是抽象的理论概念，采用三段论的形式来

适用法律，先是让我们掌握理论这个大前提，然后再到实务

中去掌握小前提，小前提与大前提的结合就能推出结论来。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教学中教会学生掌握抽象的理论概念，

至于抽象的理论概念如何具体运用到实务中，我们的教学是

缺少的。虽然现在大陆法系的有些国家主张借鉴英美国家的

案例教学，但大陆法系的思维方式约束着教学的方式。我们

的教学方式是，老师很少从个案出发，而往往是先讲一个抽

象理论，再讲一个具体的案例，我们讲案例的目的是为了解

读说明前面所讲的抽象的理论，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先

讲一个案例再从案例中抽象出一般原理。所以可以说，我们

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法。虽然，一些从英美

国家回来的老师在尝试使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但我们知



道，案例教学法是以强大的判例为支撑的，但我国目前可用

来教学的案例还很少，这些案例还是零碎、不成体系的。 案

例教学需要一定的条件，前提是我们的法院要公开案例,让学

生领悟法院是怎样运用法律理论的。但是，我们的司法审判

中潜规则的运用太多。所以，这些判例反映的不完全是法理

，而是一种政策。因此，很难作为教学案例使用。 当然，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也有传统认识的问题。至于法学教育中的知

识更新问题，那是可以解决的。老师们对西方国家的法律体

系掌握的也是比较深入的，关键在于这些东西无法转化为立

法的东西，或者无法转化为实务中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要承

认，法制还是在发展的。比如说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私法领域的物权法问题，而且法学教育也是在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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